
六、维护规划严肃性和权威性.规划一经批准,必须严格执行,任

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、违规变更.坚持 “多规合一”,不在国土

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.完善规划传导机制,下级规划要

服从上级规划,详细规划、相关专项规划要服从总体规划.按照定期体

检评估要求,健全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,严格

规划监督执法,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.

七、做好规划实施保障.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,发挥

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.要加强组织领导,明确

责任分工,健全工作机制,完善配套政策措施.指导两县做好规划印发

和公开,强化社会监督.组织完成乡镇国土空间规划、详细规划、相关

专项规划编制工作,在国土空间规划 “一张图”上协调解决矛盾问题,

合理优化空间布局.规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.

吉林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０日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２０２４年度吉林省人民政府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吉政办发 〔２０２４〕８号

各市 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 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

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:
—６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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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,推进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,根据 «重

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»(国务院令第７１３号)、«吉林省重大行政决

策程序规定»(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７０号)和 «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

事项目录管理办法»(吉政办函 〔２０２２〕１３６号)有关规定,省政府办公

厅编制了 «２０２４年度吉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»(以下简

称 «目录»),经省委、省政府同意,现予印发,并就有关工作通知

如下:

一、«目录»决策承办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,落实责任分工,把握

时间节点,严格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

体讨论决定、决策出台前向省委请示报告等法定程序,确保按时完成.

二、在后续工作中,确需结合实际对列入 «目录»的决策事项进行

调整的,决策承办单位要深入研究论证、充分阐明理据,提出具体意见

报省政府审定.

三、省政府办公厅将对列入 «目录»的决策事项履行法定程序情况

进行全流程指导监督.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５日

２０２４年度吉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号 事　　　项 承办单位 决策时间安排

１
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
平衡的实施意见

省自然资源厅 第二季度

—７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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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
吉林省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实施方案
(２０２４年度) 省自然资源厅 第二季度

３
吉林省落实 «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
计划»实施方案

省生态环境厅 第二季度

４
加强吉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
意见

省生态环境厅 第二季度

５
吉林省加快构建 “４６４”新格局规划
纲要 (２０２４－２０３０年) 省发展改革委 第三季度

６
吉林省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物
流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

省发展改革委 第三季度

７
吉林省支持冷链物流高质量发展若干
措施

省发展改革委 第三季度

８ 吉林省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 省教育厅 第四季度

吉林省教育厅关于深化全省职业教育专业结构改革

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

吉教职成 〔２０２４〕３号

各市 (州)教育局,长白山管委会教育科技局,梅河口市教育局,各高

职院校:

为贯彻落实 «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

—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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